佛山市南海区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

销售和出租意向书

甲方（房地产开发企业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商品房买受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本文本为示范文本，根据《关于加强我市新建住宅小区商品停车位（库）销售管理的通知》规定，甲方与乙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时签订。

二、签订本意向书前，甲方应告知乙方本项目规划车位（库）的销售和出租方案，乙方应仔细阅读本意向书内容，核实甲方告知内容与项目销售现场商品房公示信息中规划车位（库）所有内容及本意向书内容是否一致。

三、乙方购入本项目商品住房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四、乙方需与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的买受人一致。

五、甲方与乙方就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商品车位（库）销售问题已充分沟通，并达成以下一致意向：
（一）项目商品车位（库）总数量：    （个），第一期    （个）；第二期    （个）；第三期    （个）；第    期    （个）。

（二）项目规划车位（库）配置比例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

（三）项目商品车位（库）预计销售时段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

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（四）项目第    期商品车位（库）销售价格区间    元/个至    元/个；销售平均价格：    元/个；最高销售价    元/个。（其中子母车位销售价格区间    元/个至    元/个；销售平均价格：    元/个；最高销售价    元/个。）上述销售价格承诺的有效期为车位（库）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之日起的    年。

（五）销售价格承诺有效期满后调价方式： 市场调节价 。 

（六）项目商品车位（库）建筑面积      平方米至      平方米。

（七）本项目商品车位（库）销售，在能够满足一户一车位时，采取
              的方式销售；在无法满足一户一车位时，采取  抽签  的方

式确定购买资格。

（八）甲方在公开销售商品车位（库）前，应向乙方发出书面商品车位（库）销售通知。乙方书面确认是否购买车位（库）。甲方向乙方发出两次书面通知后，未收到乙方购买车位（库）书面确认的，视同乙方在本项目销售期间，放弃购买本项目车位（库）的权利。

（九）乙方选择以下其一确定是否购买商品车位（库）：

（选择项在□内打√，非选项打×）

□1.乙方不购买本项目商品车位（库）；

□2.乙方在本意向书中约定意向购买的商品车位（库）号为       ；（最终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）

□3.乙方在本项目商品停车位（库）正式发售前书面确认是否购买。

六、甲方与乙方就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车位（库）出租事项，一致达成以下意向：

（一）本项目可供出租的车位情况。

1.结合人民防空地下室建设的车位（俗称人防车位）合计      个；

2.地面（露天）规划车位      个；

3.自取得现售备案证明之日起一年后仍未出售的商品车位（库）；

4.其他车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（二）项目车位（库）出租价格区间：月租金    元/月至    元/月，租金平均价为    元/月。租金价格调整浮动幅度上浮不超    %，下浮不限，租金承诺有效期为车位（库）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之日起的    年。

（三）租金承诺有效期满后调价方式：  市场调节价  。

七、本意向书一式两份，甲、乙方各留一份，自双方签名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
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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